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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之下，複雜公共問題之解決，需要整合與各類專業、團體與利害關係人的

互動，跨越專業藩籬而連結不同政策領域(O’Toole, 1997; Kettl, 2002)，這種連

結，不僅是水平的，也應該包括垂直面向的府際關係，據以營造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

係。因此，建立中央地方之間的府際夥伴關係，成為近十多年來我國地方自治、地方

治理的重大議程。

既然「夥伴關係」之營造是一項政策議程，那麼應該如何評斷施政議程的進展與成效

？如何具體將過去抽象、一般宣示性與建議式的夥伴關係加以操作化？應該透過哪些

構面與方法進行府際夥伴關係的觀察與衡量？是否有哪些政策或計畫領域可以作為對

照與比擬對象，用來分析夥伴關係的品質？對於這些問題的思索，即是本研究的緣起

以及動機。

另方面，近年來全球環境變遷，災害發生的頻率與規模，皆有增加趨勢，面對這些極

端氣候天然災害的挑戰，許多的異常現象可能都是每年碰到的常態，更需要政府各單

位與民眾彼此緊密合作。為使災害防救工作向下紮根，深耕災害防救能量於基層，內

政部(消防署)接續推動「災害防救深耕5年中程計畫」，執行期程自98年至102年，共

計5年，分3梯次、每梯次3年實施，以編列補助經費方式，協助全國22個直轄市、縣

（市）政府強化轄內鄉（鎮、市、區）公所之災害防救作業能力。

深耕計畫第1期包含3個梯次：第1梯次，包含桃園縣、新竹縣、雲林縣及嘉義市等4縣

市，自98年起執行至100年。第2梯次臺北市、新北市、南投縣、彰化縣、嘉義縣、屏

東縣、臺東縣及連江縣等8縣市，自99年起執行至101年。第3梯次基隆市、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宜蘭縣、花蓮縣、澎湖縣及金門縣等10縣市自

100年起執行至102年。預定於執行期間完成檢視地區防救重點、強化防救運作機制、

培育基層防救行動力等工作，並充實各縣市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設備，以健

全3層級政府防救災體制與效能。

在作者們於民國102年6月到12月進行行政院研考會關於「災害防救深耕中程個案計畫

」(以下簡稱深耕(1期)計畫)效益評估之研究的過程中，辦理了座談、訪談21人次

，包含中央與地方承辦業務官員、學者專家。經由調查資料發現，此計畫為強化地區

災害防救作業能力，不僅引入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作為協力團隊，提供專業協助以落

實公私協力，更結合中央、縣市與鄉鎮市區三個層次，形式上似乎具有中央與地方良



性互動的意義，我們希望探討的是，這有多大程度滿足府際夥伴關係的定義與內涵。

為探討府際夥伴關係如何在災害防救與深耕計畫當中實踐、具體狀況與問題，我們將

先在第貳概述府際夥伴關係的定義、架構與分析概念，第參部分則是說明災害防救深

耕計畫的內容與執行狀況。第肆部份則是透過府際夥伴關係檢視深耕計畫當中的中央

與地方互動關係，最後則是結論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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